财政部关于解释《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建［2003］724号　　 2003年12月10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人民团体，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我部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来函来电要求对基本建设财务制度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解释。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在建项目执行新旧基建财务制度如何衔接。
　　根据基本建设项目的特点，凡在2002年10月后开工的在建项目执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号），2002年10月前开工的在建项目可继续执行原基建财务制度，直至项目竣工。
　　二、实行基本建设财务和企业财务并轨的单位，其建设项目财务管理能否执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
　　目前，对基建财务和企业财务并轨的试点，只批准在个别行业进行，具体基本建设项目，按并轨要求一时还难以做到的，经主管部门同意，仍可比照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进行管理和核算。
　　三、关于财政性资金的具体范围。
　　基本建设项目使用的财政性资金是指财政预算内和财政预算外资金，主要包括：
　　1.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2.财政预算内其他各项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资金；
　　3.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建设基金中用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资金；
　　4.财政预算外资金中用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资金；
　　5.其他财政性基本建设资金。
　　四、一个建设单位同时承建多个建设项目可否统一核算。
　　根据基本建设有关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一个建设项目，不论其建设资金来源性质，原则上必须在同一账户核算和管理。
　　五、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能否统一划分标准。
　　目前，单从项目所属行业和性质难以划分清楚并作出明确规定。同类项目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可以分别划分为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因此，只能在项目完工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主管部门意见判断确定。
　　六、对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应明确在基建财务制度中。
　　因基本建设项目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试点工作正在逐步开展，有些做法尚未成熟，还需要不断修改完善，目前还不宜将具体要求和规定写入基建财务制度。
　　七、财政部门是否可以预留项目工程尾款。
　　基建财务制度规定建设单位必须按工程价款
结算总额的5％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但没有明确财政性资金是留在建设单位账上还是财政国库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同时5％是最低比例，资金的具体预留比例和时间，有关各方可根据规定或合同（协议）确定。
　　八、项目存款利息的处理。
　　项目存款是指建设项目的所有建设资金，包括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其产生的利息收入一律冲减项目建设工程成本。
　　九、非经营性项目建设期间的财政贴息资金如何处理。
　　非经营性项目建设期间的财政贴息资金比照经营性项目建设期间的财政贴息资金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即冲减工程成本。
　　十、建设单位按规定留成的非经营性项目的结余资金，主要用于项目配套设施建设、职工奖励和工程质量奖，使用时，是否需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基建财务制度已明确建设单位留成资金的使用范围，财政部门可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但不必再进行审批。
　　十一、建设单位管理费开支的起止时间和计算基数。
　　基本建设财务制度明确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质开支。考虑到不少建设项目前期筹建期间管理性开支没有渠道，建设单位管理费修改为：建设单位从筹建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质开支，建设单位管理费以项目投资总概算为计算基数。
　　十二、建设单位单项工程报废处理。
　　建设单位单项工程报废是指建设单位原因造成的报废，施工单位施工造成的单项工程报废由施工单位承担责任。单项工程报废净损失按项目财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计入待摊投资。
　　十三、基本建设项目年度财务决算与竣工财务决算审批问题。
　　为减少审批，财政部对基本建设项目年度财务决算不再审批，地方或主管部门是否审批，由地方或主管部门自行决定；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按基本建设财务制度规定审批。
　　十四、经营性项目为项目配套的专用设施投资，产权不归属本单位的，如何处理。
　　根据基本建设制度规定，经营性项目为项目配套的专用设施投资，产权不归属本单位的作无形资产处理。考虑到资产重复计算等因素，本次修改明确为：产权不归属本单位的，经项目主管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核准作转出投资处理。
　　十五、关于项目试运期、竣工验收条件标准问题。
　　因各行业基本建设项目差别较大，不可能制订统一的项目试运期、竣工验收标准。有关主管部门应尽快制订分行业、分规模的项目试运期、竣工验收条件等规范标准，报财政部备案，以利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编报和批复。
　　十六、中央级项目和地方级项目如何划分。
　　按项目财务隶属关系划分，凡是财务关系在中央部门的，属中央级项目，凡财务关系在地方的，属地方级项目。
　　十七、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问题。
　　建设项目实行《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后，财政部门取消了投资包干责任制的做法，各部门自行实施投资包干责任制的，财政部门不予认可。
　　十八、建设项目收尾工程如何确定。
　　可根据项目投资总概算5％掌握。尾工工程超过项目投资总概算5％，不能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十九、违反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如何处理。
　　对没有严格执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或违反基本建设财务制度的行为，各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可根据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通过口头警告限期纠正、通报批评、停止拨款、收回拨款、撤销项目和对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等手段进行处罚。
　　二十、实行代建制的建设项目，如何执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
　　目前，我部正在根据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和代建制项目的特点，研究制订加强代建制建设项目财政财务管理指导意见，实行代建制的建设项目可按此执行。

